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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与环境学院 2018 年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
制招生实施方案 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、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《关于深化研究生

教育改革的意见》（教研〔2013〕1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深化和完

善我院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，探索构建多样化、多层次的博士研

究生招生机制与模式，扩大博士研究生导师的招生自主权和发挥

专家组考核作用，以切实提高我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和培养质量，

按照《沈阳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沈

农大发[2014]7 号）文件和 2018 年博士生申请考核制招生工作

的通知（研[2017]61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

方案。 

一、组织领导与工作机构 

为加强对博士生招生工作的领导与组织管理，学院成立博士

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（简称招生领导小组）、监督小组和面

试考核小组（学科考核小组）。 

1.招生领导小组 

（1）职责 领导本学院的研究生招生工作，根据国家和学校

招生政策、规定，制定和组织实施本学院的招生工作方案。 

具体包括：制定本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制度及实施办法；制

订学院（所）各专业（学科）招生计划，核准招生专业目录；制

订博士生申请考核制的实施方案；协助学校研究生院做好有关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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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课命题和评卷的组织工作；组织考核面试，提出拟录取考生名

单。 

（1）人员组成  领导小组人员组成： 

组长：汪景宽 

成员：韩晓日 邹洪涛 王秋兵 依艳丽 杨丽娟 李炳学 周永

斌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处理招生期间的日常工作。办公

室主任由邹洪涛兼任。 

2.考核小组 

（1）职责  负责对考生外语水平、专业基础知识、科研创

新能力三方面进行考核。 

（2）人员组成 考核小组分考核 I 组和考核 II 组。 

考核 I 组  负责对土壤学及土地利用与信息技术、农业环

境保护、水资源与农业节水、植被恢复与生态建设学科的考生进

行考核。 

组长：汪景宽 

成员：王秋兵 依艳丽 魏忠义 邹洪涛 刘鸣达 孙军德 周永

斌 陈振举 

考核 II 组  负责对植物营养学科考生进行考核。 

组长：韩晓日 

成员：杨丽娟 刘小虎 林国林 程宪国 李炳学 杨劲锋 

3.监督小组 

对学院研究生录取工作进行全程监督，受理对学院招生工作

的申诉并做出相应的处理，对学院招生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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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长：赵裕国 

成员：李军  刘轶飞  院研究生会主席 

监督小组受理申诉的电话号码是13066695375；邮箱是

syyuguo@qq.com。 

 二、工作环节与时间安排 

（一）考生本人申请报考 

1.考生报考申请条件  

（1） 本科和硕士阶段均为全日制非定向学历教育，且为应

届本科毕业获得学士学位考取硕士，博士研究生入学前能够硕士

毕业且获得硕士学位者，可报考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。  

（2）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。最近五年内（截止至报考时间） 

外语考试成绩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 英语 CET-6 成绩≥426 分； 

IELTS 成绩≥6.0；TOEFL 成绩≥80 分；通过大学日语、俄语六

级考试。   

（3）硕士期间学习成绩、 学位论文水平均在“良好”以上

或在某一领域有特殊学术专长、突出学术成果，对学术研究有浓

厚兴趣，有较强创新意识和能力。  

（4）获得本人硕士生导师和拟报考的博士生导师推荐。 

2.考生报考 

按照我校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要求，考生要在规定时间内完

成网上报考并提交有关材料。 

（1）报考  报考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2 日至 3月 2日；网上

报考需按着学校研究生院网页招生窗口的提示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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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提交材料 报考需要填写和提交的材料如下： 

1）《沈阳农业大学 “申请考核制” 选拔博士研究生申请表》；   

2）学位论文摘要和目录；  

3）外国语水平证明复印件； 

4）个人经历（学习及学术研究简要经历，自大学本科填起）

及研究计划书（入学后的研究设想，3000-5000 字）；  

5）在重要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、获奖证书以及其他可以

证明学术水平与研究能力、学术成就材料的复印件； 

6）身份证复印件； 

7）硕士、本科阶段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，或应届

毕业硕士生在学证明及预期取得学位证明；  

8）学信网学历学籍备案材料（纸质版）；  

9）专家推荐信二份（两位专家分别推荐，材料要密封）；  

10）硕士研究生阶段课程学习成绩单；  

11）政治审查表；  

12）县级以上医院体检表；  

13）网上报名时按要求打印出的报名信息简表。 

上述所需提交材料中的表格、模板等自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

院网站下载。 

报考材料于 3月 4日-5日交到沈阳农业大学土壤楼 327 室。 

   （二）材料审核与初选 

  1.材料审核 

  2018年3月6日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考生提交

的材料进行审核，确定审核合格考生名单；将审核合格考生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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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材料移交所报学科（考核组）。 

  2.学科初选 

3月7日，根据考生所提交材料在征求报考导师意见的基础

上，学科考核组对考生进行合格筛选，确定进入面试考核阶段的

考生名单，并将该名单及其相关材料上报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。 

3.公示初选名单 

学院招生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初选考生材料进行审核并报学

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审定；将合格考生材料在学院公示板及学

院校园网网页上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1个工作日。 

4.通知考生本人 

3月8日公示结束，由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通知

无异议的合格考生参加面试考核。 

（三）面试考核 

  1.发布面试考核通知 

3月5日各学科招生考核组提出面试考核的主要专业课范围

及面试考核的时间、地点，报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；审核

通过后由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在学院办公室公示板和校园网

主页上公布。 

2.考核面试  

3月9日，各学科考核组对每位考生进行考核面试。面试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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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不少于30分钟。其中，考生本人自我介绍10分钟（需使用PPT，

介绍内容包括自己学习简历、科研简历及成果，未来博士科研设

想等）；综合面试20分钟，内容包括外国语水平、专业基础知识、

科研能力和综合潜力等。 

学科面试考核组成员分外国语水平、专业基础知识、科研能

力及综合潜力三个方面以无记名方式为考生打分。打分采用百分

制，其中外国语20分、专业基础知识40分、科研能力和综合潜力

40分。取面试考核组成员给出的平均分作为最终面试成绩。  

3.上报名单 

3月10日，学科面试考核组汇总考生考核面试成绩，确定拟

录取考生名单，并将拟录取考生名单及面试考核记录等材料上报

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（四）初步录取 

1. 复核审查 

3月11日，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学科考核记录，

根据考生的申报材料和考核成绩，确定拟录取考生名单。 

2.公示录取考生名单 

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将学院拟录取考生名单及其

主要材料在学院公示板和学院校园网网页上公示5天。 

3.上报考生材料 

3月16日，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整理材料，将经过

公示且无异议的拟录取考生名单报送学校研究生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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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 

1.本实施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。 

2.其他事宜按照学校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执行。 

3.本实施方案由土地与环境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土地与环境学院 

201 年 1 月 28 日 

 


